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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財務查核作業順利完成

為查核本府各機關財務管理作業、歲入預算執行及機關特種基

金財務管理及內部控制情形，本局於本(99)年 8月 11日至9月21日

陸續實地查核公共運輸處、產業發展局及文化局等15個機關，實地

訪查後業將訪查結果作成查核報告函請各受查機關及該管一級機關

檢討或督導改善。 

本局將彙整本次受查機關之檢討改善情形作成審查意見後函送

本府主計處彙提本府內部控制制度督導改善會報報告，以達提升各

機關財務效能及加強內部控制作業之目標。

一、辦理「2010 第 12屆全民總動員造景大賽」菸酒宣導有

獎徵答活動

本局於99年 9月 4日配合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水利

工程處在本市文山區道南河濱公園，辦理「2010第 12屆全民總動員

～1～

mailto:ca-ming@mai1.taipei.gov.tw


造景大賽」菸酒宣導有獎徵答活動，獲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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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本府「寫真講古」比賽得獎人頒獎事宜

本局辦理本府「寫真講古」比賽－「拒非法菸酒 臺北好健康」、

「市容大改造 臺北好好看」，業於99年 9月 16日下午2時，恭請

林副市長建元假臺北好好看系列計畫第34次研商會議中，頒獎表揚

23名優異得獎人。

三、銷毀扣案違法菸品

為增加倉儲空間，提昇菸酒查緝效能，本局於99年 9月 29日假

本府環境保護局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銷毀查扣之違法菸品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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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3包，有效打擊不法，維護消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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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 398、398-1、399地號市有土地設定地

上權招標案，由日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本案基地位於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 219巷口，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A區），土地面積為1,344平方公尺

（406坪），平均容積率約 520%，土地管理機關為警察局，現委託

民間經營平面停車場使用。

本案土地係以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除將警察局派出

所需求樓地板面積納入投資人必要設置並於興建完成後即先無償移

轉市府外，剩餘樓地板面積由投資人依都市計畫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使用，惟不得作為住宅、網咖及電腦網路遊戲業等八大特種娛樂行

業使用。

本案地上權存續期間為50年，權利金底價為6億 2,040萬元，

經於99年 9月 28日開標，計11家廠商參與投標，由日耀開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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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最高權利金11億 8,889萬元得標，得標金額超出底價百

分之92，該公司係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關係企業。

本案順利脫標，本府除節省興建派出所之經費約 1億元及可一

次收取 11億 8,889萬元之權利金外，每年尚能收取租金及房屋稅逾

1,000萬元，開發完成後預估又可創造150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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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市有公用未(低度)利用土地清理成果

為提高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用土地之利用效能，避免浪

費土地資源，加速推動市政建設，進而減少市府財政支出，增裕市

庫收入，本府前訂頒「臺北市市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清理

利用計畫」。依上開計畫，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全面清查經管公

用土地，每半年填報「臺北市市有公用未（低度）利用土地（含解

除列管）清冊」並製作地籍地形套繪圖、航照圖及現況照片，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二十日前函報本局列管。經本局彙集資料、釐正財產

管理系統，於99年 9月完成本市市有公用未(低度)利用土地之統計

（如下表），未利用土地計51筆，面積 46,069.47平方公尺，低度

利用土地計86筆，面積 66,517.01平方公尺，相關資料已公布於網

站供本府各機關學校運用。

～5～



～6～



公

產

管

理

二、本市市有公用閒置及低度利用建物清理成果

為提升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建物之有效合理利用，避

免閒置浪費，減少市府財政支出並增裕市庫收入，本局爰訂頒「臺

北市市有閒置及低度利用建物清理利用計畫」清查閒置及低度利用

建物，依上開計畫，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詳實清查所經管之市有建物，

每半年填報「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閒置（低度利用）建

物清冊」，並製作建物地籍地形圖、航照圖及現況照片送交直屬一

級機關彙總後，於每年一月及七月二十日前函送本局列管。嗣後如

發現有新增之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時，亦應於一個月內查報。經本

局彙集資料、釐正財產管理系統，於99年 9月完成本市市有公用閒

置及低度利用建物之統計（如下表），閒置建物計168筆，面積

16,702.23平方公尺；低度利用建物計8筆，面積 14,483.05平方公

尺，相關資料已公布於網站供本府各機關學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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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車站地下街公開標租案完成招商

臺北車站地下街位於臺北車站與忠孝西路間交通廣場地下層，

分為地下一層及地下二層，地下一層為商店街，共有57間店舖及3

個多功能廣場；地下二層計有188個停車位。

本局原於93年辦理公開招租提供使用經營管理並由爭鮮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爭鮮公司）以年使用費 3,000萬元及每年營業收

入20.6%為權利金取得經營管理權，契約期間自 94年 4月 1日起至

民國 101年 3月 31日止，並成立臺北新世界購物中心自 94年 6月 17

日開使營運。惟自 98年初爭鮮公司開始有欠繳權利金情事，雖經該

局多次催繳，該公司仍未依契約約定繳納。為維護地下街公眾通行

及市有財產權益，本府已於98年 12月 30日發函終止合約，並成立

臺北車站地下街營運管理中心於99年 1月 1日起進駐接管。

本局自接管地下街以來，相關人員均努力解決地下街面臨的問題，

為儘速將該地下街交由專業廠商經營，分別於99年 5月 11日及6月

10日辦理2次公告招標，惟因潛在投標人考量部分櫃位廠商拒不簽

約、保障原有櫃位租金租期、部分櫃位租金差距過大及投標廠商資

格限制過嚴等問題，開標結果均無人投標。經重新檢討部分招商條

件並調降月租金底價後，復於99年 7月 28日辦理第三次公告招標，

並於99年 8月 26日進行投標廠商資格審查， 9月 15日召開評審會

議辦理第2階段營運計畫建議書審查及第3階段價格標決標，由誠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月租金新臺幣 369萬 9,999元得標，並於9月30

日簽訂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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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後，以該公司在臺灣各地經營的實際經驗，應可將臺北車站地下

街打造有別於一般地下街的豐富面貌，提供顧客優質的購物、用餐、

休憩環境，期待臺北車站地下街在誠品公司重新整裝營業後，能帶

給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覺，重振臺北車站地下街的商機。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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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99年度集中支付業務訪問

本局指派專人訪問 22個支用機關學校，了解各機關需求並提供

適當協助，同時對支付業務做推廣及宣導，並將各機關所提建議事

項彙整成彙復表，於9月9日函發本府各機關學校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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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98年度電腦作業效率實地查核作業圓滿完成

99年 9月 15日下午2時至5時整，本府資訊處馮主任秘書率領

由研考會、主計處、資訊處及專家學者共同編組之查核小組蒞臨本

局進行98年度電腦作業效率實地查核，瞭解本局資訊業務執行情形，

並提出查核意見及建議供本局參考，查核作業圓滿完成。

二、辦理財產管理系統整合開發案教育訓練

本局財產管理系統整合開發案第一期 Web版財產管理系統已於

99年 8月 24日驗收通過，將取代現行單機版PMS系統，提供本府各

機關學校使用。為輔導本府400多個機關學校上線作業，除於8月

份針對試營運單位辦理2梯次教育訓練外，並自 99年 9月 17日起至

99年 12月 2日止，分別假市府資訊處及公訓處辦理10梯次教育訓

練，每梯次上課時間2天，以利新系統推廣上線。

～9～



～10～


